
[bookmark: _GoBack]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01号   
罪犯赵俊锋，男，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因犯盗窃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七日以（2011）驻刑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案扣押作案工具、款、物分别予以追缴、没收折抵没收个人财产、折抵罚金。该犯及同案犯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终字第2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九个月（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八月十七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木工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2年01月表扬一次、2022年08月表扬一次、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俊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02号   
罪犯段琦，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回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因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2016）豫0103刑初442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责令退赔人民币350000元。该犯与同案犯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中级人民法院以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2017）豫01刑终7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二八年四月十四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泵浆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2年06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0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7月表扬一次、2026年0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段琦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03号   
罪犯黄卫华，男，一九八二年八月一日出生，汉族，大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华县，因故意杀人罪、盗窃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以（2013）周刑初字第6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50000元。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2013）豫法刑三终字第0021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中的附带民事判决部分。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于二〇一四年一月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减为无期徒刑，（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施釉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2年06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04月表扬一次、2023年09月表扬一次、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1月表扬一次、2025年0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黄卫华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04号   
罪犯范大水，男，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因犯诈骗罪经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以（2018）豫0105刑初732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赃款、赃物依法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该犯及同案犯均不服，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以（2019）豫01刑终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十月二十日止，于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九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2年08月表扬一次、2023年02月表扬一次、2023年0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范大水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05号   
罪犯李江涛，男，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因犯抢劫罪经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以（2010）漯刑三初字第08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40000元。该犯及同案犯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2010）豫法刑一终字第1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日起，于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五月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修坯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03月表扬一次、2022年08月表扬一次、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江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06号   
罪犯张湘，男，一九七九年六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县，因犯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经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一日以（2010）许中刑一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死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的毒资314737 元以及用毒资购买的一辆黑色广州本田车，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该犯及同案犯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2011）豫法刑三终字第002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2012）刑一复33673454号刑事判决，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豫法刑三终字第00284号刑事裁定和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许中刑一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张湘以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部分；重新判处被告人张湘因犯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修坯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湘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07号   
罪犯张永涛，男，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淮阳县郑集乡，因犯盗窃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三月九日以（2008）郑刑二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罚金人民币10万元，作案工具面包车一辆，予以没收。刑期自二〇〇八年三月九日起，于二〇〇八年五月六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刑期自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一月十九日止）；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减刑一年九个月；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完成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03月表扬一次、2022年08月表扬一次、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永涛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08号   
罪犯王三林，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因犯合同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以（2017）豫0103刑初1453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责令退赔1282939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以（2018）豫01刑终1065号刑事裁定，准许撤回上诉。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二月九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八月八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四年二月八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泵浆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07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0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0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优秀、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三林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10号   
罪犯马延召，男，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因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以（2011）平刑初字第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民事赔偿41699.5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九日以（2012）豫法刑三终字第120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起，于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六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装出窑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2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延召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11号   
罪犯夏枫凯，男，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罗山县，因抢劫罪经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日以（2010）信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黄金项链一条，黄金手链一条，黄金耳环一对及手机一部退还给被害人近亲属。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以（2011）豫法刑一复字第1号刑事裁定，核准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起，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三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起）；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四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修坯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2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夏枫凯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12号   
罪犯徐培培，男，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一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扶沟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以（2015）周刑初字第55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以（2015）豫法刑二终字第001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〇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止）。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榨泥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3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徐培培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13号   
罪犯丁献魁，男，一九七二年十月三日出生，回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县，因抢劫罪经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2009）许中刑一初字第087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以（2010）豫法刑三终字第000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八日起，于二〇一〇年四月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二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三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减刑一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修坯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3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丁献魁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14号   
罪犯禹东旭 ，男，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新疆库尔勒市，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一日以（2021）豫1024刑初158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200000元，被告人禹东旭已退出的违法所得 12 万元，由收缴单位按比例退赔各相关被害人，责令被告人将违法所得退赔各相关被害人。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三月一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一月十八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修坯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禹东旭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15号   
罪犯石金仓，男，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河南省鲁山县，因犯组织卖淫罪经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2021）豫0423刑初522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600000元，非法所得人民币 325930. 69 元依法追缴，上缴国库。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2021）豫04刑终515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三月十五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施釉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石金仓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16号   
罪犯王志坤，男，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济宁市，因职务侵占罪经河南省南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以（2021）豫1391刑初317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十年，责令共同退赔6955.3914万元。该犯及同案犯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以（2022）豫13刑终6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榨泥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志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17号   
罪犯乔红涛，男，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密市，因非法买卖爆炸物罪经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以（2021）豫0185刑初687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十年。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以（2022）豫01刑终3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六月二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六月一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擦洗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乔红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18号   
罪犯张印超，男，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大专文化程度，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兴隆县，因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以（2018）豫0105刑初8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责令退赔受害人赃款、赃物。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2018）豫01刑终102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止，于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施釉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印超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19号   
罪犯郭凡克，男，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因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以（2014）漯刑三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用于贩毒的电子秤、灰色丰田汽车一辆、手机三部等工具，毒资205200元等均予以没收，上交国库。刑期自二〇一五年一月五日起，于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送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修坯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0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郭凡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20号   
罪犯郭伟明，男，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以（2021）豫1322刑初734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对违法资金78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犯及同案犯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2022）豫13刑终11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十八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胶装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郭伟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22号   
罪犯胥重阳，男，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长葛市，因盗窃罪经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以（2023）豫1082刑初523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长葛市扣押小货车一辆，系作案工具，予以没收，有扣押机关长葛市公安局负责上缴国库。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修坯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胥重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23号   
罪犯秦佳斌，男，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因开设赌场罪经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一月八日以（2023）豫1122刑初385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违法所得2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以（2024）豫11刑终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止，于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五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完成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秦佳斌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24号   
罪犯潘能华，男，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因假冒注册商标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以（2023）豫0411刑初160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三月十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九月七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潘能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25号
罪犯孙聚宝，男，58岁，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七月五日作出（2008）平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该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原审被告人孙克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作出（2008）豫法刑四终字第1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日起，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零六个月（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五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减刑一年十一个月；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十个月；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质检员劳动岗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聚宝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孙聚宝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26号
罪犯吴振兴，男，39岁，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作出（2013）汴刑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起至二〇二八年八月二日止，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1年2月表扬一次，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振兴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吴振兴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27号
罪犯李孝一，男，41岁，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固始县。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作出（2013）信刑初字第63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其限制减刑。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作出（2015）豫法刑四终字第85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起，于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孝一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孝一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28号
罪犯朱文学，男，66岁，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作出（2018）豫0183刑初470号刑事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责令退赔共计人民币167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作出（2019）豫01刑终8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八月十九日止，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三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罪犯监督岗岗位，能够履行岗位职责。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朱文学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朱文学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29号
罪犯张中心，男，57岁，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水县。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十月五日作出（2008）郑刑二初字第76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九日作出（2009）豫法刑二复字第052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三个月（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一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中心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中心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30号
罪犯李士栓，男，33岁，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泌阳县。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作出（2017）豫0423刑初155号刑事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六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作出（2017）豫04刑终2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八月九日起至二〇二八年八月八日止，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士栓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士栓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31号
罪犯张保富，男，58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作出（2017）豫71刑初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盗窃罪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二千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39825.8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作出（2017）豫刑核87889809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起，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保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保富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32号
罪犯刘绍清，男，50岁，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南部县。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作出（2019）豫01刑初29号刑事判决，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三万元。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一月十七日止，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绍清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刘绍清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33号
罪犯程建宇，男，62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钢市。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五月九日作出（2007）平刑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2007）豫法刑一复字第59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〇七年八月九日起，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二月二日），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一年三个月；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减刑九个月，减去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程建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程建宇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34号
罪犯都延宏，男，62岁，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作出（2018）豫04刑初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与他人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8459元。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止，于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都延宏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都延宏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35号
罪犯张俊玉，男，58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平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作出（2015）驻刑二初字第00012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其限制减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作出（2015）豫法刑二复字第00016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起，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并限制减刑。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俊玉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俊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36号
罪犯刘广全，男，65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作出（2015）平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日起至二〇二八年十一月九日止，于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罪犯监督岗岗位，能够履行岗位职责。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广全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刘广全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37号
罪犯张伯勋，男，61岁，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作出（2022）豫0421刑初68号刑事判决，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二日作出（2022）豫04刑终28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十月十四日止，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伯勋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伯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38号
罪犯马中涛，男，61岁，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野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作出（2014）南刑一初字第00007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三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中涛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马中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39号
罪犯杨发，男，28岁，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中江县。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作出（2023）豫0184刑初307号刑事判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违法所得88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三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一月十二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月八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发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杨发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40号
罪犯陈晓毅，男，35岁，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泰县。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二日作出（2023）豫0422刑初160号刑事判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违法所得1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作出（2023）豫04刑终2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晓毅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陈晓毅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41号
罪犯徐军，男，62岁，汉族，高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2022）豫17刑初6号刑事判决，以非法买卖、储存爆炸物、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四年。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作出（2023）豫刑终3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五年六月二十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徐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徐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42号
罪犯李红坡，男，49岁，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中牟县。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作出（2022）豫0122刑初71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八月八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罪犯监督岗岗位，能够履行岗位职责。
该犯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红坡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红坡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43号
罪犯罗冲，男，56岁，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作出（2023）豫0411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已退缴的违法所得四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从事数据线加工劳动岗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罗冲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罗冲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45号

罪犯向荣龙，男，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作出（2020）豫1727刑初10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向荣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1952789.31元赔偿被害人。被告人向荣龙部分同案被告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作出（2021）豫17刑终485号刑事判决，一、维持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2020）豫1727刑初104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项、二十二，即被告人向荣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撤销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2020）豫1727刑初104号刑事判决第十六、二十一项。四、责令上诉人王碧江、马孝江、鲁鑫，被告人向荣龙、鲁彪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1952789.31元赔偿被害人。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向荣龙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向荣龙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46号

罪犯康红杰，男，一九七七年五月九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平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作出（2012）驻刑少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康红杰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作出（2012）豫法刑四复字第59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起，于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一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康红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康红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47号

罪犯田大乾，男，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作出（2015）平刑初字第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田大乾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田付强、贾爱莲丧葬费人民币2万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被告人田大乾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作出（2015）豫法刑一终字第17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起，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不予减刑；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田大乾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田大乾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48号

罪犯孙晓，男，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四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临颍县，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作出（2010）漯刑一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晓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复字第17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五个月，（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三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晓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孙晓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49号

罪犯陈付仁，男，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四月九日作出(2015)驻刑一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付仁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付山造成经济损失应依法赔偿。应赔偿丧葬费19402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被告人陈付仁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七月七日作出（2015）豫法刑二终字第0005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起，于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付仁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陈付仁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50号

罪犯陈绍刚，男，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作出（2017）豫04刑初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绍刚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秋花、陈凯歌、陈龙飞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丧葬费、重症转运出诊费、交通费等共计人民币115016.95元。被告人陈绍刚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作出（2017）豫刑终2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起，于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绍刚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陈绍刚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51号

罪犯凌成玉，男，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淅川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作出（2016）豫13刑初5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凌成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长周、叶青丽、刘娴、刘淅斌、刘泽贤各项经济损失总计人民币37109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作出（2017）豫刑终19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起，于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清洁员劳动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凌成玉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凌成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52号

罪犯刘洪辰，男，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出生，汉族，文盲，原户籍所在地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作出（2017）豫0191刑初14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洪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李跃武人民币八万元、被害人张长久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刘洪辰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作出（2017）豫01刑终39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十月二十日止，于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洪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刘洪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54号

罪犯乔志强，男，一九九七年十月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六日作出（2022）豫0185刑初3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乔志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1400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六月八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乔志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乔志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55号

罪犯曹留见，男，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作出（2014）平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曹留见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曹留见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作出（2017）豫刑终2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曹留见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曹留见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56号

罪犯韩红志，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作出（2014）平刑初字第7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韩红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勤、程继磊、程继豪丧葬费18979元，交通费500元，医疗费1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20479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被告人韩红志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作出（2015）豫法刑二终字第0007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起，于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韩红志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韩红志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58号

罪犯夏军，男，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益阳市朝阳区，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2023）豫0184刑初62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夏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六月十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三月九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夏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夏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61号

罪犯史文强，男，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日以（2006）平刑初字第121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于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期起至二〇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减刑一年八个月；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九次，分别为：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史文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史文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62号

罪犯曹全福，男，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中牟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六月四日以（2007）郑刑一初字第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0000元。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以（2007）豫法刑二终字026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七日起，于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〇年六月五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一年七个月；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够履行值岗职责，努力完成监区安排的各项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九次，分别为：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曹全福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曹全福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63号

罪犯王占封，男，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登封市。因犯抢劫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2015）平刑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同案犯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8979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以（2015）豫法刑一终字第8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起，于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止），剥夺政治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九次，分别为：2021年1月表扬一次，2021年6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下较差、2021上较差、2021下较差、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占封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王占封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64号

罪犯刘文礼，男，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日出生，汉族， 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鹿邑县，因犯绑架、抢劫、故意伤害、盗窃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一日以（2008）周少刑初字第4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连带民事赔偿39096.95元。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二月三日以（2009）豫法刑一复字第62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〇年三月九日起，于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三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至二〇三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文礼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刘文礼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65号

罪犯吴春晖，男，一九八七年二月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鄢陵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六日以（2011）许中刑一初字第78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七日起，于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三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八次，记过一次，分别为：2022年1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记过一次（不服干警管理），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春晖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吴春晖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66号

罪犯朱军辉，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方城县。因犯抢劫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以（2005）平刑初字第40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2005）豫法刑二终字第29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于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一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一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减刑一年三个月；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够履行值岗职责，努力完成监区安排的各项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朱军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朱军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67号

罪犯秦伟，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以（2015）新中刑二初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九月八日以（2015）豫法刑四复字第15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起，于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秦伟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秦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68号

罪犯张济锋，男，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以（2013）临刑初字第382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以（2014）漯刑一终字第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六月五日起至二〇二八年六月四日止，于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济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张济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69号

罪犯陈从全，男，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潢川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以（2018）豫1526刑初17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以（2018）豫15刑终47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二〇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从全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陈从全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70号

罪犯孟庆发，男，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正阳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以（2010）驻刑二初字第07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以（2010）豫法刑一复字第53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起，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四个月（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二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孟庆发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孟庆发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71号

罪犯徐佳楠，男，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以（2016）豫11刑初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同案犯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14425元。原告人及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以（2017）豫刑终48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被告人徐佳楠犯故意伤害罪的定罪量刑；撤销与同案犯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14425元，改判与同案犯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111625.68元。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于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徐佳楠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徐佳楠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72号

罪犯侯森，男，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唐河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以（2013）南刑二初字第0004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7101.5元。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以（2014）豫法刑四终字第2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南刑二初字第4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的附带民事部分判决。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起，于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侯森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侯森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73号

罪犯谢世锋，男，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经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以（2021）豫0307刑初376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1200000元。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以（2022）豫03刑终527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十二月十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七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获得监狱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谢世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谢世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74号
罪犯吴益民，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以（2022）豫04刑初30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六月十五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获得监狱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益民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吴益民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75号

罪犯田杰，男，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生，土家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来凤县。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以（2021）豫1623刑初3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对被告人违法所得10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以（2021）豫16刑终3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九月五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九月四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田杰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田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77号

罪犯张志翔，男，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四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昆山市。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经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六日以（2023）豫0421刑初105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以（2023）豫04刑终25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二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八月十五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月八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获得监狱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志翔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张志翔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78号

罪犯王兵兵，男，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阳县。因犯制造毒品、非法经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经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以（2023）豫1102刑初23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8000元，违法所得43847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二月七日以（2024）豫11刑终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一月七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获得监狱表扬三次，分别为：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兵兵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王兵兵卷宗材料共1卷1册
附：罪犯王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79号

罪犯陈浪，男，二〇〇二年七月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巫溪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六月七日以（2024）豫1726刑初245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0元，责令被告人在违法所得5000元范围内与其他同案人共同退赔被害人损失。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月六日止，于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获得监狱表扬二次，分别为：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浪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陈浪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82号   
罪犯霍孩，男，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以（2019）豫04刑初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二被告人共同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交通费共计人民币29998.5元。宣判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原审被告人霍孩及同案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以（2019）豫刑终20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起。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霍孩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霍孩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83号   
罪犯刘东伟，男，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县，因犯抢劫、盗窃罪经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以（2012）许中刑一初字第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东伟同案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日以（2012）豫法刑二终字第001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减为无期徒刑；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东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刘东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84号   
罪犯孙国可，男，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封丘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以（2014）郑刑二初字第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被告人张志超、孙德伟、唐晓光、赵仁阳互负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俊生、葛俊梅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990.5元；同被告人张义伟、孙德伟、唐晓光，互负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耿凯歌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046.8元。宣判后，原公诉机关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原判对孙国可量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孙国可同案犯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八月四日以（2015）豫法刑四终字第144号刑事裁定准许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撤回对孙国可的抗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起。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送至河南省豫北监狱服刑改造，于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调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国可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孙国可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85号   
罪犯范枝智，男，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生，黎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海南省五指山市，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以(2018)豫1302刑初735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因余漏罪押回重审。因犯诈骗罪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以(2021)琼0108刑初72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与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范枝智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以（2021）琼01刑终16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范枝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范枝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86号   
罪犯况发明，男，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以（2017）豫15刑初2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况发明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以（2017）豫刑终41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起。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减为无期徒刑；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况发明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况发明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87号   
罪犯张强，男，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沈丘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以(2019)豫01刑初20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起。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强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88号   
罪犯陈利召，男，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以（2020）豫0103刑初62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责令被告人陈利召与杨杰、何冰阳、高冰洁共同退赔被害人赵振北等212人经济损失人民币共计698927.92元；与关长江、何冰阳、高磊磊、赵志共同退赔被害人资东超等828人经济损失人民币共计2687716.01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陈利召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以（2021）豫01刑终4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六月八日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利召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陈利召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89号   
罪犯张朋，男，一九八九年一月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中牟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三月九日以（2017）豫0191刑初239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张朋、高涛、刘卫孟退赔被害人韩社清人民币100000元；退赔被害人于国海人民币40000元；退赔被害人杨保俊人民币50000元；退赔被害人乔好营人民币185000元；退赔被害人王博人民币195000元；退赔被害人张杰人民币75000元；退赔被害人白永斌人民币75000元；退赔被害人赵宏丽人民币59900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朋及同案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六月十日以（2018）豫01刑终436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一、二、三项，撤销第四项，责令张朋退赔100000元；责令张朋、高涛退赔90000元；责令张朋、高涛、刘卫孟退赔589900元。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三月五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三月四日止。于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朋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90号   
罪犯刘伟峰，男，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舆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以（2015）驻刑二初字第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宣判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原审被告人刘伟峰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以（2015）豫法刑二终字第0010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起。于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并限制减刑；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伟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刘伟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91号   
罪犯李小军，男，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因犯故意杀人、非法买卖、邮寄枪支罪经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以（2019）豫15刑初6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起。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小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小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93号   
罪犯冯楠，男，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罗山县，因犯盗窃罪经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以（2020）豫1521刑初30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冯楠、冯立宪对未退赔款中的八十一万七千八百一十五元八角三分与陈嘉伟共同负责退赔。宣判后，罗山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冯楠及同案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九日以（2021）豫15刑终343号刑事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止。于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楠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冯楠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94号   
罪犯刘佳，男，一九九四年六月十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安岳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以（2018）豫1324刑初832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佳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以（2019）豫13刑终2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止。于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刘佳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95号   
罪犯胡辉，男，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巫山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以（2020）豫1528刑初2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共同退赔1500706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胡辉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2020）豫15刑终5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九月五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八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4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胡辉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胡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96号   
罪犯杨奇文，男，一九八五年九月九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密市，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以（2017）豫01刑初100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五万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杨奇文及同案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以（2018）豫刑终1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奇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杨奇文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97号   
罪犯原培琪，男，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以（2019）豫0702刑初1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生英各项经济损失146792.67元，李学治各项经济损失52969.68元。宣判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原审被告人原培琪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以（2019）豫07刑终46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十月十八日止。于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原培琪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原培琪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99号   
罪犯张建文，男，一九八〇年二月十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四日以（2021）豫1327刑初97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一万九千元。宣判后，同案犯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以（2021）豫13刑终76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八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建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建文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00号   
罪犯严广昊，男，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二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四月六日以（2022）豫1302刑初85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2240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严广昊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以（2023）豫13刑终3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二月十七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严广昊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严广昊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01号   
罪犯王贤洪，男，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以（2023）豫1621刑初29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违法所得3500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贤洪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以（2023）豫16刑终565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王贤洪撤回上诉，驳回其他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六年一月四日不予假释。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贤洪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贤洪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02号   
罪犯林亚飞，男，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因犯开设赌场罪经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九日以（2023）豫0425刑初257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违法所得一万五千元。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四月六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二月五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六年一月四日不予假释。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林亚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林亚飞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03号   
罪犯杨俊，男，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以（2021）豫0411刑初195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五百万元。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二月四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八月一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俊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杨俊卷宗材料共1卷1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05号
罪犯李转武，男，45岁，一九八〇年十月二日出生，汉族，小学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州市，因犯抢劫罪，经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以（2012）平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以（2012）豫法刑三复字第037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三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十九年四个月，（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五年二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五月八日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裁床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十四次，分别为：2020年8月表扬一次，2021年1月表扬一次，2021年5月表扬一次，2021年9月表扬一次，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上优秀，2020下优秀，2021上优秀，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转武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转武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06号
罪犯张德亮，男，36岁，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因犯诈骗罪，经汝州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以（2018）豫0482刑初61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二、依法责令张德亮依照本院查明的事实退赔被害人（林华堃、张德亮、张厚锐涉案退赔金额为2242568.16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2018）豫04刑终3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九月三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九月二日止；于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裁床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1年10月表扬一次，2022年4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优秀，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德亮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德亮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07号
罪犯徐德军，男，40岁，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因犯故意杀人罪，经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以（2016）豫01刑初3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责令退赔118000元，附带民事赔偿471156.08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以（2016）豫刑终63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止；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2年1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徐德军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徐德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08号
罪犯王会义，男，59岁，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因故意杀人罪，经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以（2014）平刑初字第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82519.3元。原审被告人王会义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以（2014）豫法刑二终字第00094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之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平刑初字第5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会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四日起,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会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会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09号
罪犯陈晖，男，41岁，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因犯故意伤害罪，经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六月三十日以（2010）周刑初字第5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144963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以（2010）豫法刑一终字第1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四日起；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日裁定将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将其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九个月（自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裁床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晖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陈晖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10号
罪犯王燊，男，27岁，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唐河县，因犯诈骗罪，经荥阳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以（2018）豫0182刑初158号刑事判决，一、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的非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后返还被害人。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以（2017）豫01刑终1064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七月十一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燊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燊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11号
罪犯姚仁海，男，32岁，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布依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安顺市，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2019）豫0204刑初15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二、被告人姚仁海获利14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姚仁海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以（2020）豫02刑终140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止，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姚仁海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姚仁海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12号
罪犯张杰，男，38岁，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潢川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息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以（2019）豫1528刑初480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依法追缴本人违法所得5100元，共同违法所得10000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以（2020）豫15刑终20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一月三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一月二日止；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裁床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杰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13号
罪犯梁豪豪，男，26岁，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因犯抢劫罪，经正阳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以（2023）豫1724刑初55号，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刑期自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八月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裁床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梁豪豪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梁豪豪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14号
罪犯李龙飞，男，34岁，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因犯诈骗罪，经郏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以（2022）豫0425刑初60号，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二、责令李龙飞退赔李超行75万元，退赔吕帅营38万元，退赔李赛星50万元，退赔林小玮30万元，退赔张恒12.5万元，退赔杜红军20万元。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六月一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裁床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龙飞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龙飞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15号
罪犯董战辉，男，52岁，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小学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以（2011）许中刑一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一一年八月六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自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五月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裁床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董战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董战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16号
罪犯翁志滨，男，33岁，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因犯开设赌场罪，经正阳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日以（2022）豫1724刑初292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二、被告人翁志滨的违法所得7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2022）豫17刑终7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翁志滨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翁志滨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18号
罪犯高萌浩，男，32岁，一九九三年七月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密市，因犯挪用公款罪，经项城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以（2023）豫1681刑初7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一日以（2023）豫16刑终408号刑事裁定，一、维持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2023）豫1681刑初74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六、七项及被告人高萌浩的定罪部分；二、撤销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2023）豫1681刑初74号刑事判决第五项对被告人高萌浩的量刑部分及第八项；三、上诉人高萌浩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二月八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二月七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裁床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高萌浩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高萌浩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19号
罪犯王二峰，男，38岁，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经上蔡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2022）豫1722刑初398号刑事判决，一、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二、王二峰退缴违法所得46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驻马店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以（2023）豫17刑终14号刑事裁定，撤销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2022）豫1722刑初398号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二、被告人王二峰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二峰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一月十四日起至二〇三五年一月二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二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二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20号
罪犯杨海新，男，59岁，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登封市，因犯故意伤害罪，经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以（2022）豫01刑初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以（2022）豫刑终1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十月四日起至二〇三六年十月三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海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杨海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21号
罪犯寇万峰，男，40岁，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临颍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以（2019）豫01刑初4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原审被告人寇万峰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以（2019）豫刑终330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六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十一月五日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寇万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寇万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22号
罪犯岳琪迪，男，21岁，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因犯聚众斗殴罪，经鲁山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2023）豫0423刑初506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二月四日以（2024）豫04刑终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七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止；于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岳琪迪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岳琪迪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24号

罪犯朱新涛，男，三十七岁，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十月三十日作出（2009）许中刑一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朱新涛犯盗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起，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二○三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减刑一年四个月；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技术辅导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狱积一次，表扬九次，分别为：2020年3月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一次,2020年4月表扬一次,2020年8月表扬一次,2020年12月表扬一次,2021年5月表扬一次,2021年9月表扬一次,2022年4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19下优秀、2020上优秀、2020下优秀、2021上良好、2021下较差、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朱新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25号

罪犯贺成龙，男，三十七岁，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作出（2006）许中刑一初字第5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贺成龙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作出（2006）豫刑一终字第518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贺成龙的定罪量刑部分。刑期自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于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起至二○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减刑一年一个月；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减刑五个月；二○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七个月；二○二二年十二月九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贺成龙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26号

罪犯郭行，男，四十九岁，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山西省沁县，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作出（2017）豫0191刑初42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被告人郭行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作出（2017）豫01刑终76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七月十七日止。于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一年二月九日减刑七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郭行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27号

罪犯立立石土，男，四十八岁，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生，彝族，文盲，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雷波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作出（2009）平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立立石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作出（2009）豫法刑四复字第45号刑事裁定，对其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起，于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起至二○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减刑七个月；二○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六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立立石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28号

罪犯连洪雨，男，五十五岁，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作出（2013）平刑初字第3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连洪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人民币69455.69元。被告人连洪雨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作出（2016）豫刑终138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连洪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人民币69455.69元。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起，于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八年八月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二○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连洪雨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29号

罪犯蔡风波，男，四十二岁，一九八三年四月三日出生，汉族，大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与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做出（2007）新刑初字第57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蔡风波犯非法买卖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执行。因缓刑期间又犯罪，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日作出（2008）郑刑二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蔡风波犯故意杀人、放火罪，与原判合并执行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二日起，于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六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一年七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二○一一年七月二十日起至二○三一年七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减刑一年十个月；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减刑十一个月；二○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减刑七个月；二○二一年二月九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蔡风波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30号

罪犯冯进光，男，四十一岁，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作出（2018）豫04刑初2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冯进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七月八日起，于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技术辅导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进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31号

罪犯肖新生，男，五十一岁，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作出（2018）豫1702刑初3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肖新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00000元。被告人肖新生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作出（2018）豫17刑终3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六个月；二○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履行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肖新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32号

罪犯杨亚军，男，四十六岁，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作出（2021）豫1025刑初23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亚军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70000元。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四月五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受到警告一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14日警告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亚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33号

罪犯陈亚聪，男，三十二岁，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浦县，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作出（2021）豫0185刑初31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亚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120000元，退赔违法所得80000元。被告人陈亚聪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作出（2021）豫01刑终8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十二月三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亚聪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34号

罪犯李玮，男，五十六岁，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作出（2021）豫1329刑初61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玮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违法所得30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七日作出（2022）豫13刑终9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九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八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玮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35号

罪犯郑贵强，男，三十三岁，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茂名市，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日作出（2022）豫0185刑初2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郑贵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被告人郑贵强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与同案人龙仙祥、肖梅梅共同退赔被害人钱款239587元。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郑贵强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36号

罪犯王志永，男，四十六岁，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作出（2021）豫16刑初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志永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10000元，责令被告人普天晨、郝慧、王志永、范祥共同退赔被害人药品损失7584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作出（2021）豫刑终245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王志永的判决部分。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六月十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志永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37号

罪犯吴明星，男，三十七岁，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作出（2020）豫0402刑初11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明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50000元，责令被告人吴明星、张晨光、徐铁鑫、杨树涛、张雄辉、伊祥、任明欢、吉飞旭、李燕斌、曹芯茹、刘振峰共同退赔被害人共计133654元，违法所得678965.15元予以追缴，追缴到案后退赔被害人。被告人吴明星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作出（2022）豫04刑终547号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吴明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0000元，责令被告人吴明星、张晨光、徐铁鑫、杨树涛、张雄辉、伊祥、任明欢、吉飞旭、李燕斌、曹芯茹、刘振峰共同退赔被害人共计133654元，违法所得568965.15元，扣除已退赔75944元，剩余部分继续追缴以返还被害人。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九月七日起，至二〇二九年九月六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明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38号

罪犯陈前锋，男，三十七岁，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二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作出（2019）豫0105刑初5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前锋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00000元，涉案赃物、赃款依法予以追缴发还各被害人。检察院抗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作出（2019）豫01刑终62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前锋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50000元。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七月九日止。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质检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前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39号

罪犯张旭，男，三十岁，一九九五年四月八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宿迁市，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作出（2023）豫1327刑初18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旭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四月四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四月三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旭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41号

罪犯刘意，男，三十五岁，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作出（2020）豫0105刑初106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30000元，赃款依法予以追缴后，发还各被害人。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八月十四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42号

罪犯张信安，男，四十九岁，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作出（2021）豫0404刑初5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信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止。于二〇二二年三月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信安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43号

罪犯姚金华，男，三十五岁，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作出（2022）豫0402刑初30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姚金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责令被告人姚金华共同退赔被害人损失共计252071元,共同退赔被害人损失共计55万元。被告人姚金华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作出（2023）豫04刑终1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月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姚金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45号

罪犯何淇凡，男，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2020）豫1502刑初3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〇年七月六日起至二〇三二年一月三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06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0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优秀、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何淇凡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何淇凡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46号

罪犯高岗，男，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南召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2017）豫1321刑初16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作出（2018）豫13刑终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十月十五日止，于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1年01月表扬一次，2021年05月表扬一次，2021年09月表扬一次，2022年08月表扬一次，2023年02月表扬一次，2023年0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优秀、2021下优秀、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高岗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高岗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47号

罪犯于福军，男，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郸城县。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作出（2010）洛刑一初字第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3678.5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五日作出（2010）豫法刑二终字第00022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洛刑一初字第47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于福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事裁定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于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减刑四个月；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0年09月表扬一次，2021年02月表扬一次，2021年06月表扬一次，2021年11月表扬一次，2022年05月表扬一次，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09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下优秀、2021上良好、2021下优秀、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于福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于福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48号

罪犯张海，男，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八日作出（2010）焦刑二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作出（2010）豫法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豫北监狱。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调入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零一七年八月九日减刑三个月；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2年07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海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海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49号

罪犯李昌国，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济源市。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作出（2018）豫0102刑初41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退赔114万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九月十三日止，于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积极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记过一次，分别为：2022年01月表扬一次，2022年07月表扬一次，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31日因打架斗殴记过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昌国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昌国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50号

罪犯屈全录，男，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正阳县。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五月三日作出（2011）驻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2012）豫法刑四终字第1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八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减刑九个月；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九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0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屈全录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屈全录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51号

罪犯余可新，男，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南漳县。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作出（2010）平刑初字第10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依法报送省高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八日作出（2011）豫法刑三复字第00008号刑事裁定核准一审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起，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七个月；二零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八个月；二零二三年九二十六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余可新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余可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52号

罪犯朱丙志，男，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出（2016）豫01刑初12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起，于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裁定不予减刑；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裁定不予减刑；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3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朱丙志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朱丙志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53号

罪犯董亚磊，男，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四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临颍县。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作出（2007）漯刑一初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76711.1元。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八月二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31日作出（2008）刑三复8920841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绑架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起。于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八个月；二零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八个月；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董亚磊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董亚磊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55号

罪犯马凯亮，男，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林州市。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作出（2015）安中刑一初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76581元。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出（2015）豫法刑四终字第18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马凯亮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五日起，于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凯亮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马凯亮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56号

罪犯汤志磊，男，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内黄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作出（2019）豫0527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7万元，与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9日以（2016）豫1326刑初5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二年执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因余漏罪，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以（2017）豫0105刑初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与前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33万元合并执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40万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至二〇三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止。于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六个月；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1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汤志磊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汤志磊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57号

罪犯吕海俊，男，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长子县。台前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二月三日作出（2017）豫0927刑初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四个月；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三个月；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7月表扬一次，2026年0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吕海俊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吕海俊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58号

罪犯位振磊，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作出（2021）豫1603刑初70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200元，依法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作出（2022）豫16刑终1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一月九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二月七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位振磊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位振磊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59号

罪犯陈哲义，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2017）豫10刑初2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作出（2018）豫刑终1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三个月；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7月表扬一次，2026年0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哲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陈哲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60号

罪犯姬万军，男，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作出（2010）平刑初字第9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共同赔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17066元。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作出（2011）豫法刑三终字第000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四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减刑四个月；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七个月；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0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姬万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姬万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61号

罪犯王东泽，男，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九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州市。汝州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作出（2021）豫0482刑初58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退赔1152440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止。于二〇二二年三月九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警告一次，分别为：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21日因动手打人警告一次，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东泽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东泽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62号

罪犯刘琪，男，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2017）豫15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作出（2017）豫刑终6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于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琪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刘琪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63号

罪犯胡春雷，男，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作出（2017）豫0191刑初176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八万元；退赃1418500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三月二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五个月；二零二四年七月四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胡春雷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胡春雷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64号

罪犯贾国进，男，一九八九年八月二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渠县。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作出（2018）豫15刑初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5014元。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作出（2018）豫刑终55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贾国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贾国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65号

罪犯王亚方，男，一九八九年七月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巩义市。新密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一月五日作出（2022）豫0183刑初72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
二〇二二年七月九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一月八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质检员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5年01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亚方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亚方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66号

罪犯胡玉民，男，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平县。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作出（2010）驻刑二初字第36-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复字第26号刑事裁定核准一审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六月三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胡玉民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胡玉民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67号

罪犯陆亚坤，男，一九九二年九月四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通许县。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作出（2020）豫04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20000元；继续追缴545818.6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陆亚坤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陆亚坤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68号

罪犯陈扬周，男，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陆丰市。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作出（2019）豫15刑初1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作出（2019）豫刑终468号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中的第二项。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八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十一月七日止。于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扬周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陈扬周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69号

罪犯曹宏旭，男，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鲁山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2021）豫0423刑初36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作出（2022）豫04刑终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起至二〇三二年三月一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1月表扬一次， 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曹宏旭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曹宏旭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70号

罪犯马超辉，男，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尉氏县。尉氏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作出（2022）豫0223刑初1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责令马超辉、马文平退赔被害人秦小齐经济损失470300元。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作出（2022）豫02刑终1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一月十一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生产统计员岗位，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5年01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超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马超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71号

罪犯倪颢庭，男，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2020）豫1721刑初10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共同退赔被害人1374799.93元。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作出（2021）豫17刑终73号刑事判决一、维持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2020）豫1721刑初106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至第十五项、第十七项；二、撤销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2020）豫1721刑初106号刑事判决的第十六项；三、责令被告人倪颢庭及其同案人按照审理查明的金额退赔各受害人。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倪颢庭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倪颢庭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72号

罪犯舒志飞，男，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九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作出（2022）豫0191刑初36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退赔共计2480290.64元，涉案扣押的信用卡由扣押机关依法发还被害人。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三月四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九月三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四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舒志飞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舒志飞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73号

罪犯王国朋，男，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二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密市。新郑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作出（2022）豫0184刑初26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九月九日作出（2022）豫01刑终6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八月十八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1月表扬一次，2025年07月表扬一次，2026年0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国朋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国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74号

罪犯王帼培，男，二〇〇一年十月四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日作出（2023）豫0411刑初7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作出（2023）豫04刑终2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王帼培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一日起至二〇二九年二月六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够履行岗位职责，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帼培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帼培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75号

罪犯曾祥建，男，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作出（2019）豫0185刑初4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退赔被害人损失。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作出（2019）豫01刑终13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起至二〇二九年七月二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零二四年七月四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曾祥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曾祥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76号

罪犯曾超，男，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九日作出（2021）豫0185刑初70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名币5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71000元。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作出（2022）豫01刑终5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月五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1月表扬一次，2025年0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曾超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曾超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77号

罪犯蓝万元，男，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平县。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2022）豫0185刑初24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0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蓝万元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蓝万元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78号

罪犯谭斌旗，男，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县宝丰县。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九日作出（2022）豫0421刑初8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起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谭斌旗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谭斌旗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79号

罪犯王康，男，一九九〇年十月九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瑞昌市。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五月六日作出（2024）豫0403刑初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  被告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违法所得一万四千元，予以追缴。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一月十七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该犯本次减刑考核截止日期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5年0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康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康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82号 
罪犯王国友，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古蔺县，因犯运输毒品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九年五月二十日作出（2019）豫01刑初22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九次，分别为：2020年9月表扬一次，2021年2月表扬一次，2021年8月表扬一次，2022年1月表扬一次，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上一般、2020下一般、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国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国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83号
罪犯赵亮，男，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四日出生，汉族，初中
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作出（2011）洛刑一初字第50号刑事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八月一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自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三五年四月十四日止）；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间隔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九次，记过一次，分别为：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5日记过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赵亮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84号 
罪犯刘标，男，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三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颍上县，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作出(2018)豫01刑初19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原审被告人刘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作出(2019)豫刑终15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起至二〇三三年五月八日；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标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刘标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85号
罪犯任志刚，男，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中牟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作出（2012）郑刑二初字第1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任志刚赔偿等三被告人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0元（含已支付12000元）；三被告人对上述民事赔偿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五日作出(2012)豫法刑一复字第16号刑事裁定，核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郑刑二初字18号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九月九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减刑九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间隔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4月表扬一次，2021年8月表扬一次，2022年1月表扬一次，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任志刚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任志刚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86号 
罪犯王国屯，男，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因犯抢劫、盗窃罪经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五年九月一日作出（2005）许刑二初字第013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于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作出（2005）豫法刑二终字第051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于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一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减刑一年八个月；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8月表扬一次，2022年1月表扬一次，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国屯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国屯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87号 
罪犯陈继雄，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土家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永顺县，因犯盗窃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2016）豫01刑初152号、（2017）豫01刑初21号、（2017）豫01刑初5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罚金人民币200000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作出（2018）豫刑终197号刑事判决，维持对罪犯陈继雄的定罪量刑部分及赃款、赃物的追缴部分。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六月十二日；于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8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继雄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陈继雄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88号
罪犯张兵，男，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出生，汉族，小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遂平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作出（2017）豫17刑初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兵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人民币30000元（已支付）。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作出（2017）豫03刑终304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止）。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间隔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兵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兵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89号 
罪犯董启明，男，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因犯故意杀人、抢劫、盗窃罪经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作出（2010）汴刑初字5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附带共同民事赔偿人民币87158.83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作出（2011）豫法刑三终字第001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汴刑初字5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二项中对被告人董启明所犯抢劫罪、盗窃罪的定罪量刑部分。撤销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汴刑初字5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二项中对被告人董启明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部分及第三项附带民事判决部分。对上诉人被告人董启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其所犯抢劫罪、盗窃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并对上诉人董启明限制减刑。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二年二月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自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董启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董启明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90号 
罪犯邱志立，男，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南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作出（2013）驻刑二初字第15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七日作出（2014）豫法刑三复字第010号刑事裁定，核准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驻刑二初字第15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邱志立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起，于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邱志立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邱志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91号
罪犯魏保中，男，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七日作出（2007）驻刑一初字第42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以（2007）豫刑一复字第17号刑事裁定，对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7）驻刑一初字第42号刑事判决进行核准。刑期自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起，于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〇年六月五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三个月（二〇一二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一年八个月；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够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岗位职责任务。
该犯本次间隔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魏保中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魏保中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92号
罪犯秦小斌，男，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宜兴市，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作出（2017）豫04刑初25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退赔被害人周欣、郑庆伟高涛甫损失的不足部分。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一月三日起，于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止）。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间隔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秦小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秦小斌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93号
罪犯余清勇，男，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九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作出（2013）驻刑少初字第1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被告人余清勇、刑震奎及其法定代理人邢结实、樊家宝及其法定代理人樊立波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七万元（余清勇已履行五万元，樊家宝已履行二万元）。原审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原审被告人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以（2014）豫法刑四终字第2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起。于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止）。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间隔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余清勇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余清勇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94号 
罪犯赖小川，男，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平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作出(2021)豫0185刑初36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退缴违法所得160000元，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赖小川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作出（2021）豫01刑终8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九月一日，于二〇二二年六月八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
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赖小川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赖小川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95号
罪犯梁红升，男，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南县，因犯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经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于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以（2015）汝刑初字第00371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罚金二万二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六年八月三十日作出（2016）豫17刑终18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五月二十五日，于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三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梁红升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梁红升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96号 
罪犯杨怀龙，男，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作出（2017）豫17刑初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杨怀龙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作出（2017）豫刑终54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宣判后即交付执行。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怀龙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杨怀龙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97号
罪犯周鑫，男，一九九六年十月七日出生，汉族，专科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作出（2021）豫04刑初1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责令被告人谢兵、杨勇、周鑫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7153801元（已扣除谢海兵亲属退赔被害人高晓燕的250000元，周鑫亲属代周鑫退赔的100000元）。原审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作出（2021）豫刑终377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六月十日，于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四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起始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周鑫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周鑫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98号 
罪犯郭逢银，男，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因犯抢劫罪经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于二○二二年二月十五日作出(2021)豫0223刑初546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郭逢银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作出（2022）豫02刑终1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
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郭逢银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郭逢银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99号
罪犯刘静克，男，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嵩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作出（2014）洛刑二重字第4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作出（2015）豫法刑二复字第00015号刑事裁定，对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洛刑二重字第4号刑事判决进行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间隔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静克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刘静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200号 
罪犯彭长启，男，一九九一年八月七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遂平县，因非法拘禁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作出（2017）豫1702刑初4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民事赔偿2.296万元。被告人彭长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二月八日作出（2018）豫17刑终6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九月六日止。于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彭长启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彭长启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01号
罪犯杨耀甫，男，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出生，汉族，小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作出（2016）豫13刑初40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刑期自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七月八日。于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间隔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耀甫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杨耀甫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02号 
罪犯李志刚，男，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经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于二○二三年三月十五日作出(2022)豫1621刑初26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300000元；违法所得90000元追缴后依法予以没收。被告人李志刚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作出（2023）豫16刑终27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志刚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志刚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03号 
罪犯冯永兵，男，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安阳市，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二○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作出(2022)豫0191刑初380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冯永兵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作出（2022）豫01刑终92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一月三十日，于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冯永兵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冯永兵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04号
罪犯张书磊，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出生，汉族，初中，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扶沟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作出（2023）豫16刑初32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原审被告人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作出（2023）豫刑终10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二月八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一月七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文化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起始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书磊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书磊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05号 
罪犯李昆阳，男，一九九一年三月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因犯开设赌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二○二三年九月一日作出(2023)豫0402刑初16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1000元；违法所得26000元追缴到案后上缴国库。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一月十八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文化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昆阳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昆阳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08号 
罪犯陈阳阳，男，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因犯运输毒品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作出（2017）豫01刑初18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万元。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九月二日起至二〇三二年九月一日；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三个月；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文化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阳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陈阳阳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09号 
罪犯胡杨峰，男，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召县，因犯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经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法院于二○一五年四月十日作出(2015）豫南召刑初字第01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10月9日作出宛检二部审刑抗（2021）Z1号刑事抗诉书，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及量刑不当为由向本院提出抗诉，一、指令方城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二、本案在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的执行，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作出（2021）豫1322刑再2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原审被告人胡杨峰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作出（2023）豫13刑再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十二月七日，于二〇二四年三月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文化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胡杨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胡杨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10号
罪犯郑顺城，男，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云霄县，因犯生产伪劣产品罪经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作出（2024）豫1603刑初7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追缴被告人郑顺城违法所得126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于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文化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起始时间时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
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郑顺城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郑顺城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11号
罪犯胡竞成，男，41岁，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双峰县，因犯诈骗、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作出（2020）豫0311刑初4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胡竞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二万元；冻结在案的脏款，依法予以追缴，退赔被害人。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作出（2020）豫03刑终80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三月八日起至二〇三三年三月七日止。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10次，分别为：2022年1月表扬一次、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胡竞成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12号
罪犯申庆宾，男，48岁，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九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召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2016）豫13刑初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申庆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失21335元人民币。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作出（2016）豫刑终70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3刑初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申庆宾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起。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8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申庆宾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13号
罪犯王颜涛，男，55岁，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因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经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作出（2019）豫1002刑初77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颜涛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作出（2020）豫10刑终295号刑事裁定书，准许上诉人王颜涛撤回上诉。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七月二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七月一日止。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8次，分别为：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颜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14号
罪犯刘昌峰，男，39岁，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北省南宫市，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2017）豫0105刑初189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昌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责令被告人刘昌峰退赔人民币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六百零七元，依法发还被害人。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五月一日止。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减刑六个月；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技术辅导员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昌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16号
罪犯赵军利，男，57岁，一九六九年二月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作出（2017）豫0425刑初1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赵军利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九月十四日止。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四个月；二○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六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完成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军利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17号
罪犯张红培，男，57岁，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巩义市，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作出(2011)郑刑一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红培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起。二〇一一年七月七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刑期自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二○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一年四个月；二○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五个月；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五年六月十日本次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1年11月表扬一次、2022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红培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18号
罪犯李志行，男，35岁，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钢市，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作出（2019）豫04刑初5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志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起。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刑期自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文化、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志行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19号
罪犯李占生，男，43岁，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泌阳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作出（2015）驻少刑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占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作出（2016）豫刑终13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李占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起。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八年八月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二二年五月十一日本次不予减刑；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占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20号
罪犯傅义敏，男，39岁，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因犯抢劫、盗窃、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罪经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三月五日作出（2008）洛少刑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傅义敏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7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3000元；犯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000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七月二日作出（2008）豫法刑二终字第0104号刑事判决书，上诉人傅义敏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与原判其所犯抢劫罪、盗窃罪、寻衅滋事罪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二〇〇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起。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二○一一年七月二十日起至二○三一年七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减刑一年九个月；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减刑九个月；二○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二○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六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技术辅导员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傅义敏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21号
罪犯史来飞，男，53岁，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六日作出（2009）新刑一初字第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史来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4468.66元，并互负连带责任。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同案原审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九月三十日作出（2009）豫法刑三终字第0023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史来飞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起。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刑期自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至二○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减刑五个月；二○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六个月；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1下优秀、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史来飞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22号
罪犯方磊，男，34岁，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六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因犯职务侵占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作出（2020）豫0106刑初4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方磊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50000元；扣押未随案移送的人民币30936元，返还被害单位；在案扣押、冻结款项返还被害单位；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被害单位；本案职务侵占数额巨大，涉案资金去向繁多，权属确定工作复杂，资产追缴及权属确定工作仍在进一步进行中，继续追缴的涉案资产将移送执行机关，变价后发还被害单位。同案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作出（2020）豫01刑终125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十月十二日止。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方磊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23号
罪犯魏园园，男，34岁，一九九一年八月十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正阳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作出（2018）豫15刑初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魏园园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作出（2018）豫刑终430号刑事判决书，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魏园园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万元。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起至二〇三二年八月十日止。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九个月；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专职救生员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魏园园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24号
罪犯蒲景辉，男，30岁，一九九六年一月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城固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一月六日作出（2022）豫0183刑初80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蒲景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止。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蒲景辉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25号
罪犯邝传伟，男，44岁，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因犯盗窃、抢劫罪经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作出（2020）豫0191刑初82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邝传伟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六千元；责令被告人共同赔偿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经济损失人民币八万二千六百五十六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九月十五日止。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邝传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26号
罪犯徐自强，男，42岁，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七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淮阳县，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作出（2021）豫04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徐自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没收被告人徐自强违法所得人民币40万元；禁止被告人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农药、化肥生产、销售相关职业。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作出（2021）豫刑终47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五月七日止。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专职救生员岗位，努力完成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徐自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28号
罪犯孙烨，男，31岁，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作出（2020）豫0102刑初23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孙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共计953910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三月一日止。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质检员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烨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29号
罪犯李武森，男，57岁，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登封市，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七日作出（2022）豫0185刑初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武森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宋宇浩损失共计人民币115613.76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止。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完成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武森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30号
罪犯朱守康，男，28岁，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因犯开设赌场罪经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作出（2021）豫1603刑初75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朱守康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依法追缴，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作出（2022）豫16刑终44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止。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朱守康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31号
罪犯王继周，男，35岁，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七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作出（2022）豫1725刑初19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继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王继周与同案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44.4万元。同案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作出（2022）豫17刑终546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王继周与同案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44.4万元。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三三年七月十三日止。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文化、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继周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32号
罪犯张桂奇，男，46岁，一九七九年八月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钢市，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作出（2022）豫04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桂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止。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桂奇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33号
罪犯张涛，男，37岁，一九八八年十月七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出（2016）豫01刑初78、1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止。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五个月；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减刑九个月；二○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完成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34号
罪犯李树鸿，男，46岁，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作出（2019）豫0104刑初2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树鸿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李树鸿退赔被害人人民币385671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2019）豫01刑终125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一月十一日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完成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树鸿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35号
罪犯关崇，男，35岁，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长葛市，因犯组织卖淫罪经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作出(2022)豫1082刑初26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关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被告人关崇非法获利人民币5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七日作出（2023）豫10刑终9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起至二〇三二年九月十二日止。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生产统计员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4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关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36号
罪犯徐硕远，男，25岁，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孝昌县，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作出（2023）豫1503刑初18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徐硕远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33900元予以追缴。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作出（2023）豫15刑终46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四月十四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九月六日止。二〇二三年十月八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文化、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4次，分别为：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徐硕远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37号
罪犯黄平，男，42岁，一九八三年八月九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因犯开设赌场罪经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一日作出（2022）豫0425刑初31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黄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943442元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作出（2023）豫04刑终107号刑事裁定书，准许上诉人黄平、田小军撤回上诉。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止。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4次，分别为：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黄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38号
罪犯宛红生，男，52岁，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出生，回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十日作出（2022）豫11刑初1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宛红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止。二〇二三年八月三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4次，分别为：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宛红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39号
罪犯王永印，男，52岁，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九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郸城县，因犯交通肇事罪经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作出（2023）豫0184刑初53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永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止。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完成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4次，分别为：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永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40号
罪犯罗祥坤，男，52岁，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作出（2023）豫0411刑初23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罗祥坤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对被告人罗祥坤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七月五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七月四日止。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3次，分别为：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罗祥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42号
罪犯魏圆龙，男，32岁，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鄢陵县，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作出（2024）豫1024刑初20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魏圆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36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止。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2次，分别为：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魏圆龙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43号
罪犯张跃鹏，男，27岁，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七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鄢陵县，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经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作出（2024）豫1024刑初18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跃鹏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鄢陵县公安局上缴国库。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止。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2次，分别为：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跃鹏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44号
罪犯夏明强，男，37岁，一九八九年二月六日出生，汉族，高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鄢陵县，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四月八日作出（2024）豫1024刑初18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夏明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15000元予以没收。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八日作出（2024）豫10刑终8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止。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2次，分别为：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夏明强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47号
罪犯叶向阳，男，四十五岁，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作出（2007）许中刑一初字第6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叶向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2007）豫法刑三复字第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予以核准。刑期自二○○八年一月七日起。于二○○八年一月十六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年六月五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一年九个月；二○一七年八月十六日减刑八个月；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按时参加改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叶向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叶向阳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48号
罪犯李阳，男，三十五岁，一九九○年四月十四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六年八月十八日作出（2016）豫01刑初3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人、民事原告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作出（2016）豫刑终6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起。于二○一七年七月二十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能按时参加改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阳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李阳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49号
罪犯汤军，男，四十八岁，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于二○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作出（2021）豫1329刑初57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汤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本人、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二二年四月十三日作出（2022）豫13刑终231号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起，二○三二年五月十九日止。于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能按时参加改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汤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汤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50号
罪犯刘晓宇，男，三十五岁，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汉族，高中肄业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项城市。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九年七月九日作出（2008）周少刑初字第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晓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人、同案不服、民事原告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九年十一月六日作出（2009）豫法刑一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起。于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一年十个月；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九个月；二○二○年四月三日减刑九个月，减去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专职救生员岗位，能按时参加改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晓宇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刘晓宇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51号
罪犯王琦，男，三十六岁，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于二○二○年八月十一日作出（2020）豫1721刑初1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琦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自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起，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止。于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能按时参加改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琦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王琦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52号
罪犯付捷，男，三十七岁，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于二○一八年四月二日作出（2018）豫1025刑初5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付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罚金人民币20000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作出（2018）豫10刑终178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七年九月二十日起，二○二八年九月十九日止。于二○一八年七月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六个月；二○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六年一月四日不予假释（综合考察假释后生活来源及监管条件）。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能按时参加改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付捷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付捷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53号
罪犯申冲飞，男，四十五岁，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于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作出（2020）豫0711刑初6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申冲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自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起，二○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止。于二○二○年六月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三年五月八日裁定不予减刑（被害人数多，没有积极退赔消除影响）；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能按时参加改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申冲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申冲飞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54号
罪犯王占军，男，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以（2012）驻刑二初字第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占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占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总计人民币20060.6元。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作出（2012）豫法刑四复字第36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徒刑的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一日起计算）；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裁定不予减刑；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止）；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积极参加劳动，履行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1年11月表扬一次；2022年05月表扬一次；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0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半年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占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55号
罪犯刁大力，男，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野县，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以（2017）豫1302刑初104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刁大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70000元，加之前犯诈骗罪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100000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罚金17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170000元；依法责令被告人刁大力退赔被害人共计人民币274.08万元。原审被告人刁大力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2017）豫13刑终9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起至二〇三五年八月六日止，于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三个月；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积极参加劳动，履行清洁员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0年10月表扬一次；2021年03月表扬一次；2021年08月表扬一次；2022年01月表扬一次；2022年08月表扬一次；2023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下半年良好；2021上半年良好；2021下半年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刁大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56号
罪犯关坤岭，男，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阳县，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六日以（2005）漯刑一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关坤岭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审被告人关坤岭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作出（2005）豫法刑二终字第02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起，于二〇〇五年八月十七日送入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转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二月九日止）；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减刑一年八个月；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六个月；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积极参加劳动，履行勤杂工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03月表扬一次；2022年09月表扬一次；2023年03月表扬一次；2023年09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关坤岭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57号
罪犯胡忠付，男，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桐柏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以(2013)南刑二初字第0000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忠付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胡忠付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失总计人民币5000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八日作出(2013）豫法刑四终字第19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起，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送入河南省许昌监狱服刑改造。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转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止）；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六个月；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三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09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0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半年较差；2021下半年较差；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胡忠付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58号
罪犯张勃，男，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二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以(2010)漯刑二初字第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勃、张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467.5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终字第10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徒刑的刑期自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起计算）；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止）；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三个月；
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三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和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02月表扬一次；2021年08月表扬一次；2022年03月表扬一次；2023年09月表扬一次；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半年良好；2021下半年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勃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59号
罪犯张培军，男，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泌阳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以（2016）豫17刑初字4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培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作出（2017）豫刑核27251086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起，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起计算）；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止）。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履行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3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培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60号
罪犯田进学，男，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以(2013)漯刑三初字第0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田进学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用于贩卖、加工毒品的工具、毒资、作案工具汽车及违法所得的财物等，均依法予以没收、追缴，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田进学及同案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作出(2014)豫法刑三终字第1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起，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止）；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积极参加劳动，履行勤杂工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田进学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61号
罪犯佟永刚，男，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以（2007）许中刑一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佟永刚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二日作出（2007）豫法刑一复字第67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八日起，于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徒刑的刑期自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八日起计算）；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止）；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一年十一个月；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减刑八个月；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减刑九个月；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03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佟永刚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62号
罪犯张建民，男，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遂平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2016)豫17刑初6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建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建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0460元，作案工具尖刀一把予以没收。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作出（2017）豫刑终18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起，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裁定不予减刑；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止）。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积极参加劳动，履行清洁员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03月表扬一次；2022年08月表扬一次；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建民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63号
罪犯张震，男，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兰考县，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2017)豫0108刑初50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震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扣押在案的赃款发还被害人。原审被告人张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作出（2018）豫01刑终31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服刑改造期间，因盗窃罪被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2018）豫0225刑初62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与原判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十一万元。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止，于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技术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积极参加劳动，履行专职救生员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64号
罪犯马万顺，男，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出生，回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九日以（2011）郑少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马万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作出（2012）豫法刑一复字第6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徒刑的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三日起计算）；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止）；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减刑九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和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1月表扬一次；2025年07月表扬一次；2026年0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半年良好；2021下半年较差；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万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65号
罪犯刘鹏举，男，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出生，汉族，研究生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2021）豫0422刑初29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鹏举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被告人刘鹏举已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未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66544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刘鹏举退赔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街道莲花盆村村民委员会经济损失人民币2199816元。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鹏举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66号
罪犯李天强，男，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九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以（2012）平刑初字第8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天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作出（2012）豫法刑三复字第057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起，于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徒刑的刑期自二〇一五年一月九日起计算）；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止）。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履行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记过一次，分别为:2019年1月31日记过一次，2022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19上半年较差；2019下半年良好；2020上半年良好；2020下半年良好；2021上半年良好；2021下半年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天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67号
罪犯岳恒山，男，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太康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以（2010）南刑二初字第00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岳恒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八日起，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止）；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一年五个月；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六个月；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积极参加劳动，履行缝纫工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2026年0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岳恒山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68号
罪犯王学义，男，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出生，汉族，文盲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临泉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以（2013）驻刑二初字第1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学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学义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8979元。原审被告人王学义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作出（2014）豫法刑三终字第140号刑事判决，撤销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驻刑二初字第1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被告人王学义的量刑部分；上诉人王学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起，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徒刑的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日起计算）；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止）。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半年良好；2021下半年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学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69号
罪犯赵国华，男，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阳县，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以(2010)漯刑二初字第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国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赵国华、赵二辉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3678.5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三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终字第10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徒刑的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六月八日起计算）；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起，至二〇三五年九月七日止）；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五个月；
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三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9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半年良好；2021下半年一般；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国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70号
罪犯田冠洲，男，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出生，汉族，高中肄业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日以(2009)南刑少初字第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田冠洲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田冠洲及各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5343.33元。原审被告人田冠洲及同案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终字第21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徒刑的刑期自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计算）；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止）；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六个月；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田冠洲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71号
罪犯李洪照，男，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桐柏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2012）南刑一初字第00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洪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起，于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止）；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和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洪照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72号
罪犯牛亚军，男，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出生，汉族，文盲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以（2014）平刑初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牛亚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牛亚军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刘连英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8101.5元。原审被告人牛亚军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作出（2014）豫法刑二终字第0008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起，于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无期徒刑的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七月三十日起计算）；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和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0年0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上半年良好；2020下半年良好；2021上半年良好；2021下半年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牛亚军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74号
罪犯豆国强，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南县。
罪犯豆国强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六年五月四日以（2015）驻刑一初字第00028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以（2016）豫刑终4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外，受害人家属陈春梅、李娟、李小娟向罪犯豆国强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生效裁判文书案号为（2016）豫1727民初1012号民事判决，赔偿原告人各项损失425456元。刑期自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起，于二○一六年十一月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二○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炊事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豆国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豆国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75号
罪犯李军辉，男，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获嘉县。
罪犯李军辉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以（2013）新中刑三初字第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000元（已支付）。被告人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以（2014）豫法刑一终字第19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五年一月十四日起，于二○一五年一月十六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一七年十月十九日起至二○三九年十月十八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军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军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76号
罪犯杨朝江，男，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阆中市。
罪犯杨朝江因犯盗窃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以（2011）郑刑二初字第94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以（2012）豫法刑一终字第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起，于二○一二年六月一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三五年四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六个月；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七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炊事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朝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杨朝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77号
罪犯宋文生，男，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县。
罪犯宋文生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于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以（2018）豫0108刑初14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退赔七十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八年七月十三日以（2018）豫01刑终66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至二○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止，于二○一八年八月十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一年四月八日减刑六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按要求履行岗位职责，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宋文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宋文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78号
罪犯李世海，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九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
罪犯李世海因犯盗窃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于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2017）豫040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500000元，责令退赔4799917.46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八年二月十二日以（2018）豫04刑终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六年十一月三日起至二○二七年十一月二日止，于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年八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二○二三年十月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炊事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世海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世海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79号
罪犯白建威，男，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二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
罪犯白建威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以（2017）豫01刑初1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事赔偿28014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原审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以（2018）豫刑终4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白建威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同时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白建威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二○一七年六月二日起二○三一年六月一日止，于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一年四月八日减刑六个月；二○二三年十月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炊事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白建威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白建威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80号
罪犯白强，男，一九八一年九月八日出生，汉族，高中肄业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
罪犯白强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以（2019）豫01刑初54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二○一九年九月九日起，于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炊事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白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白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81号
罪犯毛现人，男，一九七四年七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
罪犯毛现人因犯抢劫、盗窃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八年九月九日以（2008）平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犯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以（2009）豫法刑四终字第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对毛现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刑期自二○一○年四月一日起，于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至二○三四年三月三十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八个月；二○二○年四月三日减刑七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炊事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毛现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毛现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82号
罪犯薛增茂，男，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方城县。
罪犯薛增茂因犯诈骗、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于二○一六年十月十日以（2016）豫1302刑初49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罚金100000元，退赔被害人273.2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2016）豫13刑终731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起二○二八年四月十日止，于二○一七年三月二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四个月；二○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三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炊事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薛增茂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薛增茂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83号
罪犯王鹏翔，男，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
罪犯王鹏翔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二○一九年八月六日以（2019）豫0425刑初70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已缴纳），退缴的违法所得共计89744.4元予以追缴，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被告人及同案犯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以（2019）豫04刑终3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九年四月一日起至二○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止，于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按要求履行岗位职责，努力完成各项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4次，分别为：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鹏翔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鹏翔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84号
罪犯李浩升，男，一九九〇年五月十六日出生，35岁，汉族，初中肄业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密市，因犯盗窃罪经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以（2019）豫0191刑初442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责令共同退赔被害单位二十七万二千七百元。被告人李浩升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以（2019）豫01刑终90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止，于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二年十二月九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履行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十二次，分别为：2020年5月表扬一次、2020年10月表扬一次、2021年2月表扬一次、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1年11月表扬一次、2022年4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期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上一般、2020下优秀、2021上优秀、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期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浩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浩升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85号
罪犯戴俊枫，男，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出生，46岁，汉族，大专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以（2019）豫0102刑初1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15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326.82万元。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八月十六日止，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减刑四个月；二○二五年六月十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履行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2年4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戴俊枫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戴俊枫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86号
罪犯赵松占，男，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生，50岁，汉族，小学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南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一月一日以（2013）驻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30000元。被告人赵松占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以（2014）豫法刑三终字第05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起，于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刑期自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至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经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2013]精鉴字第63号司法精神医学鉴定，该犯患有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因患病该犯思想、文化、技术非入学，不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警告一次、记过一次，分别为：2018年11月表扬一次、2019年4月表扬一次、2019年9月表扬一次、2020年3月表扬一次、2020年9月表扬一次、2020年9月警告、2021年5月记过、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18上良好、2018下一般、2019上良好、2019下良好、2020上较差、2020下较差、2021上较差、2021下较差、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松占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赵松占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87号
罪犯吴祖玉，男，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60岁，汉族，小学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社旗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三日以（2005）南刑一初字第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68906.93元，二人相互负连带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以（2005）豫法刑二终字第016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中的附带民事判决部分，并依法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五日起，于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减为无期徒刑（自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五日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一年七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刑期自二○一一年七月二十日起至二○三○年一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减刑一年三个月；二○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裁定不予减刑；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裁定不予减刑；二○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裁定不予减刑；二○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八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履行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祖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吴祖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88号
罪犯李江涛，男，二〇〇〇年十月十日出生，25岁，汉族，小学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以（2020）豫10刑初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原告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以（2020）豫刑终46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积极参加思想、文化、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履行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江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李江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89号
罪犯张海金，男，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出生，46岁，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2017）豫04刑初48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经南阳耿介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该犯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患病该犯思想、文化、技术非入学，不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海金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张海金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90号
罪犯侯云鹏，男，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出生，37岁，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因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以（2019）豫1702刑初34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责令被告人侯云鹏退出违法所得47.9514万元。被告人侯云鹏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以（2019）豫17刑终5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努力履行岗位职责。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侯云鹏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侯云鹏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91号
罪犯董彦伟，男，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生，50岁，汉族，小学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以(2017)豫0104刑初120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 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30000元。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止，于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四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清洁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董彦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董彦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93号
罪犯王春利，男，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出生，53岁，汉族，小学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因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经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以（2012）洛刑二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狱内又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于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以（2022）豫1081刑初66号刑事判决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零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原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起。于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加刑后刑期自二○二一年十一月四日起，至二○三五年二月三日止。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十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加刑九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再次定罪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经禹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鉴定，该犯患焦虑性抑郁症，不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较差、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春利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春利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95号
罪犯王鑫森，男，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出生，41岁，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召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法院于二○一四年一月三日以（2013）南召刑初字第215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起，至二○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止，于二○一四年三月六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年四月三日减刑六个月；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经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该犯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患病该犯思想、文化、技术非入学，不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鑫森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王鑫森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97号
罪犯阎江涛，男，36岁，1990年03月0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因犯诈骗、职务侵占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以（2019）豫01刑初77号刑事判决书，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责令退赔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五万元。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三日起，二〇三三年十月十二日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bookmark: _Hlk191974539][bookmark: _Hlk224635094]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该犯从事护理信息员岗位，能够努力完成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共获得表扬9次，分别为：2021年5月表扬一次，2021年10月表扬一次，2022年4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阎江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附：阎江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98号
罪犯李云飞，男，37岁，1988年06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因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五月八日以（2009）郑刑二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日起，二〇〇九年七月二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一年十个月；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够努力完成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云飞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附：李云飞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99号
罪犯张矿伟，男，53岁，1972年09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以（2018）豫0403刑初28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追缴被告人张矿伟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2018）豫04刑终421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起，二〇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止，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够努力完成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矿伟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附：张矿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96号
罪犯翟振锋，男，一九六三年十月六日出生，62岁，汉族，本科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因挪用公款、贪污、受贿、行贿、单位行贿、滥用职权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以（2013）郑刑二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90000元；违法所得的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翟振锋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五年六月四日以（2015）豫法刑三终字第0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三年一月七日起，至二○三八年一月六日止，于二○一五年七月十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八年二月六日减刑五个月；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减刑八个月；二○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二○二五年二月六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清洁员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翟振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302号
罪犯李海，男，57岁，1968年04月15日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因犯受贿罪经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以(2019)豫刑0183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2019)豫01刑终1197号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起，二〇二七年三月十六日止，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够努力完成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海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附：李海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59号

罪犯尹玉立，男，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作出（2022）豫1381刑初23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尹玉立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尹玉立及部分同案被告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九月五日作出（2022）豫13刑终68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七月十八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尹玉立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附：罪犯尹玉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04号   
罪犯潘世英，男，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因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徇私枉法、受贿罪经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一日以（2019）豫1102刑初7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八万八千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潘世英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以（2020）豫11刑终1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1年6月表扬一次，2021年11月表扬一次，2022年5月表扬一次，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潘世英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附：罪犯潘世英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144号

罪犯管栋栋，男，三十六岁，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作出（2020）豫1723刑初224号刑事判决，撤销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26日作出的（2008）郑刑初字216号刑事判决中，被告人管栋栋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的判决部分，认定被告人管栋栋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四个月，并处罚金60000元。被告人管栋栋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2020）豫17刑终526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管栋栋的定罪量刑及涉案财产处置部分。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工岗位，能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10月表扬一次,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管栋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245号
罪犯牛振海，男，53岁，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南县，因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罪经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作出（2022）豫0423刑初5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牛振海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止。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送人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2026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2025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牛振海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豫三监提减字第080号

罪犯范德正，男，一九六八年十月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因犯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罪，经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2020）豫0425刑初18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以（2020）豫04刑终4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狱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教育。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获得监狱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2025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范德正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